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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須於6/12前⾄學海系統確認核定⾦額是否有誤



第⼆階段配合款申請流程
申請截⽌⽇為6/16(⼀)，敬請於截⽌期限前確認已完成所有流程

第⼆階段配合款申請作業中「經費分配表」的填寫⽅式如下 
經費項⽬:業務費
⽀⽤說明:擬⽀⽤於學費、⽣活費、機票款

此外，申請第⼆階段配合款時，請⼀併檢附以下三項⽂件：
計畫書( 請調整為核定⾦額版本 )
核定通知
完成第⼀階段配合款流程之附件(可⾄電⼦表單下載)

學海⾶颺/學海惜珠適⽤



第⼆階段配合款申請流程
申請截⽌⽇為6/16(⼀)，敬請於截⽌期限前確認已完成所有流程

第⼆階段配合款申請作業中「經費分配表」的填寫⽅式如下 
經費項⽬:業務費
⽀⽤說明:計畫所需費⽤⽀出

此外，申請第⼆階段配合款時，請⼀併檢附以下三項⽂件：
計畫書( 請調整為核定⾦額版本 )
核定通知
完成第⼀階段配合款流程之附件(可⾄電⼦表單下載)

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適⽤



補助期限、額度及原則



出國前
撥付總補助經費⾄少80%款項

(第⼀期款)

返國後
撥付剩餘20%款項

(第⼆期款)



學海飛颺 學海惜珠

補助期限 1學期（季）或1學年為限
*至少90天，至多365天

1學期（季）或1學年為限
*至少90天，至多365天

補助額度

教育部補助每人新臺幣5萬元以上30萬
元以下；其補助額度得依教育部當年度
經費預算調整 
每人補助額度由薦送學校自訂，得包括
一張來回經濟艙機票款、國外學費及�
活費。

選送�補助額度依計畫書所載學�資料
評核，由教育部直接核定經費，並考量
擬赴留學國別或城市別及各航 空公司經
濟艙票價訂定
補助項目得包括一張來回經濟艙機票
款、國外學費及�活費。



學海築夢 新南向學海築夢

補助期限
實習期間⾄少連續30天（不包括來回途程
交通時⽇），⾄多補助期限以⼀學年為限

實習期間⾄少連續30天，赴印尼⾄少連續25天
（不包括來回途程交通時⽇），⾄多補助期限

以⼀學年為限

補助額度

各⼦計畫補助⾦額由國際交流計畫審

查會議決議。

每⼈補助額度，⾄少應包括⼀張國際

來回經濟艙機票款，並以⼀ 次為限，
另得包括⽣活費。 
計畫主持⼈或共同主持⼈之補助以1⼈
為限，⽣活費最多不超過14⽇，並以
計畫期程結束前為限

各⼦計畫補助⾦額由教育部核定。

每⼈補助額度，⾄少應包括⼀張國際來回

經濟艙機票款，並以⼀次為限，另得包括

⽣活費 。
計畫主持⼈或共同主持⼈之補助以1⼈為
限，⽣活費最多不超過14⽇，並以計畫期
程結束前為限。

其他規定
每計畫案應選送3名以上學⽣出國實
習，未達3名者，不予補助計畫主持⼈
國際來回經濟艙機票款及⽣活費

每計畫案應選送3名以上學⽣出國實習，未
達3名者，不予補助計畫主持⼈國際來回經
濟艙機票款及⽣活費



計畫主持⼈及選送⽣
出國前須完成事項



計
畫
主
持
人

學海飛颺/學海惜珠

行政
契約書

應於學生出國研修前，與學生簽訂行政契約書，其內容應註明學生研修之學校、期間
及獲教育部、學校補助金額；學生因出國研修所涉及之權利義務及其他未盡事宜，依
簽訂之行政契約書辦理。*未簽訂之選送生無法領取補助款

簽證、保險 敬請協助學生辦理符合當地法規之合法簽證、辦理醫療及意外保險。

簽呈 需會簽相關單位含國際處，簽呈內容須檢附行政契約書、家長同意書。

核撥經費
敬請於出國前兩週完成點單程序(費字單or預支單)，核撥學生獲教育部補助經費之
80%。*需會簽國際處

行前說明會
應於選送生出國前辦理行前說明會，以確實告知選送生相關權益及應遵守之義務，並
留存相關紀錄(如會議簽到表、會議紀錄、會議照片、會議簡報)



選
送
生

學海飛颺/學海惜珠

行政
契約書

應於出國研修前，與學校簽訂行政契約書，如未簽訂，則無法領取補助款。

其他
注意事項

1. 不得同時領取我國政府提供之其他出國補助。
2. 至遲應於教育部核定補助計畫次年10月31日以前辦妥出國手續，並啟程出國研
修，屆期未出國者，視為放棄。
3. 自教育部核定補助公告日起，在國外就讀期間未滿1學期(季) ，不得領取補助
款，已領取者應全數償還，由學校依行政契約書規定負責追償已領補助款並繳還
教育部。但因特殊事由或學生所赴國外研修國家如發生重大天災或社會暴動，影
響學生人身安全，經學校報經教育部核可者，不在此限。
4. 於赴國外大專校院研期間，應保有我校學籍(未休學) ，且在國外不得辦理休
學，研修結束後，應向學校報到，違反上述規定者，由學校依行政契約書規定負
責追償全數補助款，並繳回教育部。



計
畫
主
持
人

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

行政
契約書

應於學生出國研修前，與學生簽訂行政契約書，其內容應註明學生研修之學校、期間
及獲教育部、學校補助金額；學生因出國研修所涉及之權利義務及其他未盡事宜，依
簽訂之行政契約書辦理。*未簽訂之選送生無法領取補助款

海外實習合
約書

應於學生出國實習前，與機構簽署海外實習合約書，確保學生相關權益。

簽呈
需會簽相關單位含國際處，簽呈內容須檢附行政契約書、家長同意書、海外實習合約
書、簽呈內容應加註海外實習是否列入實習學分。

核撥經費
敬請於出國前兩週完成點單程序(費字單or預支單)，核撥學生獲教育部補助經費之
80%。*需會簽國際處

簽證、保險 敬請協助學生辦理符合當地法規之合法簽證、辦理醫療及意外保險。



計

畫

主

持

⼈

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

學海系統

網站

1. 計畫主持⼈應於學⽣出國實習2星期前，⾄學海系統網站登錄參與國外實習團員基本
資料，以透過該系統通報各屬駐外機構，掌握學⽣國外動向及安全，並給予適當協助

2. 已申請過計畫之主持⼈沿⽤原專屬帳號密碼

⾏前

說明會

1. 應於選送⽣出國前辦理⾏前說明會，以確實告知選送⽣相關權益及應遵守之義務，
並留存相關紀錄(如會議簽到表、會議紀錄、會議照片、會議簡報)



計畫主持⼈及選送⽣
返國後須完成事項



學
海
飛
颺
/
學
海
惜
珠

計
畫
主
持
人

學海系統 計畫主持人應督促學生於實習結束2週內，至學海系統網站填寫問卷並上傳心得
報告，以俾後續結案作業。*(每篇心得需有照片4張以上，短片以3分鐘為原則)

核銷作業 計畫主持人應於學生回國後1個月內完成核銷作業不得逾期。
完成相關核銷作業後應回傳實際核銷資料給國際處，以俾後續結案作業。

成果
分享會

應於選送生回國後舉辦成果分享會，並全程錄影留存，以利日後校內分享播映。
(留存相關紀錄，如分享會照片、簽到表、選送生之簡報)



學
海
築
夢
/
新
南
向
學
海
築
夢

計
畫
主
持
人

學海系統

1. 計畫主持人應督促學生於實習結束2週內，至學海系統網站填寫問卷並上傳心
得報告，以俾後續結案作業。*(每篇心得需有照片4張以上，短片以3分鐘為原
則)
2.計畫主持人於學生實習結束2週內，至學海系統網站填寫問卷並上傳成果報
告，以俾後續結案作業。

核銷作業

1.計畫主持人應於訪視回國後1個月內完成核銷作業不得逾期，不需等學生回國後
才核銷。
2.計畫主持人應於學生回國後1個月內完成核銷作業不得逾期；且應盡快核撥剩
餘經費給學生。
3.完成相關核銷作業後應至學海系統更改實際核銷金額。

海外實習
通報表

須填寫並繳交海外實習定期通報表(月報表)至國際處，每月5號繳交上個月之通
報表。(表單編號FM-11900-009)



選送生

學海系統

學生於研修/實習結束2週內，至學海系統網站填寫問卷並上傳心得報告，以俾後
續結案作業。*(每篇心得需有照片4張以上，短片以3分鐘為原則)

登入路徑:
選擇年度(000年度)-選擇計畫類型-選擇弘光科技大學-帳號為學號-輸入驗證
碼。

核銷作業 學生應於回國後主動繳交相關單據至系上或計畫主持人。



變更作業



變
更
實
習
人
數

學海築夢國外實習計畫所提之預定實習人數，計畫主持人得於出國實習前，提出
具體說明逕向薦送學校申請變更；子計畫案未執行部分，薦送學校應繳回未執行
部分之補助款，並將列入次年度行政績效評核，減列補助款；未執行之子計畫案
補助款欲流用至其他子計畫案時，應由薦送學校校內核定原計畫經費之承辦單位
向薦送學校提出申請，經薦送學校校內主管單位審核同意後，始得流用，且薦送
學校需備函檢附校內審核同意紀錄逕送本部委託之學校，同時副知本部後，始得
上網更改系統資訊。

新南向學海築夢實習人數不得少於教育部核定最低選送人數，如需變更最低選送
人數，應提出具體說明，於出國實習一個月前，函報教育部審核，經教育部審核
同意後，始得變更；需繳回未執行部份之補助款外，並需要學校配合款由20%調
增至30%。



變
更
實
習
機
構
/
計
畫
主
持
人

應取得國外實習機構同意學生赴該機構實習同意書或合作契約書影本計畫主持人應為本校
專任教師，得聘共同主持人1名，共同主持人應為本校專任或兼任教師。

需變更計畫主持人，應備妥原計畫主持人書面同意，並填妥更換計畫主持人同意書，由學
校備函送台科大及教育部備查，並上網更改系統資訊。

變更或新增實習機構，應於出國實習前2個月，敘明理由及提出該實習機構詳細介紹資料、
與原機構不同之處對照表及國外實習機構同意書或合作契約書影本，向學校提出申請，並
由學校函送台科大學海計畫辦公室經同意後始得變更，以一次為限，並將列入次年度行政
績效評核。變更實習機構未經學校同意，喪失受補助資格，追償已領之補助款，並繳還教
育部。

計畫主持人應親洽國外實習機構，不得藉助或委託仲介公司辦理。



114年學海計畫⾏政績效評核扣分樣態如下：

(⼀)學校執⾏計畫疏失致學⽣權益受損。
(⼆)未依規定申請變更實習機構。
(三)未於學⽣出國實習前完成校內實習機構變更程序。
(四)學校選送學⽣⼈數未達本部核定最低⼈數。
(五)未於學⽣出國實習前1個⽉申請變更學⽣⼈數。
(六)未於計畫執⾏期程結束後2個⽉內辦理核結。
(七)計畫經費未執⾏或執⾏率未達80%。
*請確實依前開要點規定執⾏本計畫，並妥善辦理各項⾏政作業，以免⾏政績效評核分數影
響次年度獲補助額度。



學海⾶颺 學海築夢 新南向學海築夢

114年本校⾏政作業未符合規定⼀覽表
⾏政績效扣點項⽬



經費核撥及結案



核銷⽅式   實習機構地區要寫清楚

計畫主持⼈:
1.⽣活費:⽇⽀數額表(計畫執⾏地區)*訪視天數(若在⾶機上、未過夜以0.3天計
算)*30(以出國前⼀天台灣銀⾏即期賣出匯率)
2.機票款(實報實銷:1.代收轉付收據或invoice及2.電⼦機票、3.登機證)
*計畫主持⼈如訪視超過14⽇，則⽣活費以14⽇計算

學⽣:
1.⽣活費:公費項⽬及⽀給數額(計畫執⾏地區)*實習天數*30(以出國前⼀天台
灣銀⾏即期賣出匯率)
2.機票款(實報實銷:1.代收轉付收據或invoice及2.電⼦機票、3.登機證)
3.學費(⾶颺、惜珠)



國內⼤專校院選送學⽣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網站

https://www.studyabroad.moe.gov.tw/new/index/portal


113教育部⿎勵國內⼤專校院選送學⽣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

https://www.studyabroad.moe.gov.tw/ckfinder_upload/files/20221230094309.pdf


https://csc.hk.edu.tw/%e5%87%ba%e5%9c%8b%e7%8d%8e%e5%8a%a9%e8%a8%88%e7%95%ab/%e5%ad%b8%e6%b5%b7%e8%a8%88%e7%95%ab/%e9%a3%9b%e9%a2%ba%e6%83%9c%e7%8f%a0%e7%9b%b8%e9%97%9c%e8%be%a6%e6%b3%95%e8%a1%a8%e4%bb%b6/
https://csc.hk.edu.tw/%e5%87%ba%e5%9c%8b%e7%8d%8e%e5%8a%a9%e8%a8%88%e7%95%ab/%e5%ad%b8%e6%b5%b7%e8%a8%88%e7%95%ab/%e7%af%89%e5%a4%a2%e7%9b%b8%e9%97%9c%e8%be%a6%e6%b3%95%e8%a1%a8%e4%bb%b6/


案例分享









Thank  you!


